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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

“千项万亿”工程 ２０２４ 年重大建设项目

实施计划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“千项万亿”工程 ２０２４ 年重大建设项

目实施计划》已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

彻实施。

《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“千项万亿”工程 ２０２４ 年重大建设项

目实施计划项目表》《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“千项万亿”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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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２４ 年重大建设项目服务保障政策》由省发展改革委另行印发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８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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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“千项万亿”工程

２０２４ 年重大建设项目实施计划

为深入实施扩大有效投资“千项万亿”工程，抓紧抓实项目建

设各项工作，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投资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增

强投资对稳增长优结构的关键作用，制定本实施计划。

一、主要目标

（一）投资总量保持合理增长。确保 ２０２４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

资增长 ６％左右。

（二）投资结构不断优化。确保 ２０２４ 年全省民间投资增速、

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，较 ２０２３ 年有所提升；高新技术产

业投资、制造业投资以及生态环保、交通、能源和水利投资增速均

快于面上投资增速。

（三）重大建设项目全力提速提效。２０２４ 年推进省重大建设

项目 １０００ 个以上，计划完成投资 １ 万亿元以上。第一批安排省重

大建设项目 １１０１ 个，年度计划投资 １０３１３ 亿元。力争新建项目开

工率达到 １００％，投资完成率超过 １００％。

（四）各设区市投资总量持续增长。杭州市、宁波市、温州市、

湖州市、嘉兴市、绍兴市、金华市、衢州市、舟山市、台州市、丽水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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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 ３％、１０％、６％、７％、６％、８％、１０％、１０％、

６％、６ ５％、１０％。

二、全力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建设

（一）加快谋划盯引一批重大建设项目。紧密衔接国家“十四

五”规划 １０２ 项重大工程，围绕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、现代化

基础设施体系和公共服务“七优享”工程，省市县三级协同，积极

谋划一批重大产业项目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大民生项目。加

大内外资招引力度，引进总投资 １０ 亿元以上省外内资项目、１ 亿

美元以上外资项目 １２０ 个。落实省重大产业项目决策评估机制，

强化项目招引、签约、落地、建设、投产等全流程管理。探索深化项

目不可行性研究。

（二）加快新开工一批重大建设项目。围绕新建项目开工率

一季度达到 ３０％、二季度达到 ６０％、三季度达到 ８５％的目标，完善

省重大建设项目协调例会、集中开工、督导服务等扩大有效投资组

合拳，推动新建项目应开尽开、能早则早。第一批安排金七门核电

一期、温州龙湾国际机场三期扩建、深蓝精密半导体及关键零部件

制造、中鸿新材料、绍兴轨道交通 ２ 号线二期、义龙庆高速公路、甘

电入浙 ± ８００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等 ３００ 个新建项目，２０２４

年计划完成投资 １１７０ 亿元。

（三）加快续建一批重大建设项目。坚持一切围着项目转、一

切盯着项目干，全面落实省市县三级领导全程服务机制。第一批

安排杭州地铁四期、东苕溪防洪后续西险大塘达标加固工程、超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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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、宁波舟山港六横

公路大桥、瑞浦兰钧温州新能源制造基地、苍南至泰顺高速公路、

中芯绍兴三期 １２ 英寸集成电路数模混合芯片生产线、三门核电二

期、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 ８０１ 个续建项目，确保 ２０２４ 年完成投

资 ９１４３ 亿元。

（四）加快投产一批重大建设项目。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

提下，抢抓施工进度，力争项目早建成、早投产、早见效。建立健全

项目事中事后监管机制，强化政府投资项目竣工验收管理，围绕交

通、水利、房屋建筑、市政等领域探索开展项目后评价，督促发挥项

目效益。２０２４ 年，全省建成投产杭绍甬智慧高速公路（宁波二期

西段）、杭温铁路义乌至温州段、沪苏湖铁路（浙江段）、杭衢铁路

建德至衢州段、岱山 １ 号海上风电场工程、纽顿新能源汽车零部件

项目等 １２４ 个项目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统筹协调。落实《浙江省重大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，

实施“一办法一库一计划”，明确项目管理职责，集中力量推进“千

项万亿”工程重大建设项目。省发展改革委牵头推进工程专班运

作、统筹协调；省经信厅、省科技厅、省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

利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、省能源局等牵头部门

负责各自领域的投资任务管理、项目推进实施；省自然资源厅、省

生态环境厅、省能源局、省林业局等牵头负责用地、用海、排污权、

能耗、用林等资源要素保障协调、服务指导。压实市县政府抓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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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、抓重大建设项目的属地主体责任，确保完成各项投资项目建设

任务。坚持分类分层分级协调机制，破解重大建设项目难点堵点。

完善集中开工、督导服务等重大建设项目推进机制。建立工作督

办约谈制度，迭代投资赛马激励机制，及时兑现激励措施。

（二）强化要素保障。紧盯超长期特别国债、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、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渠道，抓好重大建设项目常态化储备，

力争更多项目纳入国家盘子。统筹用好财政资金、信贷、保险、产

业基金等融资工具，加强银项对接。对省重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

实行“边占边补”，允许最迟到次年年底完成补充林地任务，建立

补充林地责任指标跨区域调剂机制。２０２４ 年，全省供应建设用地

３５ 万亩，１００ 个以上项目纳入国家用地保障范围，保障省重大产业

项目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１ ５ 万亩，保障建设项目使用林地 １０

万亩，省级统筹保障省重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定额 ３ 万亩。加强

能耗指标统筹，对列入国家和省级项目计划、能效标准达标的重大

建设项目，能保尽保、应保尽保。加强海上风电项目用海保障。对

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，不纳入地方能耗总量考核。加快

落实已列入国家能耗单列范围重大建设项目的用能保障。

（三）强化投融资创新。谋划建设“投资在线平台”４ ０，不断

完善项目投资科学决策模式。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支持力度，全面

落实“民营经济 ３２ 条”，执行好要素保障“３ 个 ７０％”、招投标“七

个不准”等政策。制定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实施细则，

搭建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平台，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。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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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条件的高速公路、水利等项目，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

信托基金试点，对符合条件的盘活项目落实好国家财税金融政策

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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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军区，省监委，

省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８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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